
 
    

  復華投信代銷之境外基金買回申請書 
 
已申請傳真交易授權之客戶方能以傳真方式申請買回請傳真至(02)8772-0588，並洽理財顧問確認傳真 
恕不受理感光紙辦理申請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戶號： 

受益人中文姓名： 

身分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買回截止時間：

中午12:00 

◆買回基金名稱：                                                     

◆買回單位數：                  單位 

◆買回匯入帳號： 

限受益人本人帳戶，若匯款資料有誤，待受益人修正匯款資料並與本公司確認後，再行匯款。 

              銀行              分行   帳號                                         

*如買回匯入帳號非透過本公司與集保結算所約定授權之境外基金買回帳戶，請填具「受益人買回匯款暨

收益分配帳戶異動申請書」並以正本送達本公司辦理，如未辦理恕不受理本交易。 

 聲明及注意事項： 
(1) 受益人同意上列交易內容無誤並已詳閱該基金最新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依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2) 開放買回日：本公司每臺灣證券交易市場開盤之交易日接受受益人以書面提出買回之請求。 
(3) 買回價金計算：以境外基金公司回覆買回交易確認資料，並通知集保結算所作分配作業，買回價金以集保結算所分配

後之金額為準。 
(4) 買回價金給付時間：買回款項於集保結算所統一結匯後當日通知款項收付銀行，將已扣除相關買回費用之買回價金匯

回受益人透過本公司與集保結算所約定授權之境外基金買回帳戶。 
(5) 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基金：除特別指定外，同意本公司以先進先出方式辦理買回。 
(6) 受益人留存印鑑不符者，本交易自動取消。 
(7) 買回『全部』，表示截至買回申請日前一營業日於本公司電腦系統記載之單位數全部買回。 
(8) 當日申購之基金不得當日買回。 
(9) 支付買回價金之幣別，以受益人(投資人)原申購基金時扣款或匯入之幣別為主。 
(10) 集保結算所作業規定，如遇買回/配息時，款項如不足支付銀行匯費將暫不匯出，併下次款項足以支付匯費時再行匯出

(買回帳戶屬集保結算所簽約之款項收付金融機構除外)。 
(11) 有關基金交易應負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受益人可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

站中查詢，並依規定揭露於交易通知單中。 
(12) 受益人須留存與護照拼音相同之英文姓名於本公司，申請買回交易時，英文姓名以本公司系統留存為主。 

受益人留存印鑑(未成年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印鑑) 

買回作業編號 覆核 經辦 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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